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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八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74 
 
 
 

  联合国大学 
 
 

 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
 
 

报告员：朱丽叶·海女士(新西兰) 

 

 一. 导言 
 
 

1. 大会 2013 年 11 月 7 日第 46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将题

为“联合国大学”的项目列入第六十八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二委员会。 

2. 第二委员会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和 27日第 37和第 38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

目。委员会讨论该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(A/C.2/68/SR.37 和 38)。 

 

 二. 决议草案 A/C.2/68/L.46 的审议情况 
 
 

3. 在 11 月 21 日第 37 次会议上，日本代表代表阿尔及利亚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

保加利亚、加拿大、克罗地亚、塞浦路斯、捷克共和国、丹麦、爱沙尼亚、芬兰、

法国、德国、希腊、匈牙利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日本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卢森

堡、马耳他、墨西哥、荷兰、波兰、葡萄牙、罗马尼亚、新加坡、斯洛伐克、斯

洛文尼亚、西班牙、斯里兰卡、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介绍了题为

“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修正案”的决议草案(A/C.2/68/L.46)。其后，塞内加尔加

入成为该决议草案提案国。 

4. 在 11 月 27 日第 38 次会议上，日本代表宣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中国、

冰岛、以色列、马来西亚、黑山、莫桑比克、挪威、大韩民国、塞尔维亚和瑞士

已加入成为该决议草案提案国。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SR.37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L.46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L.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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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获悉，该决议草案不涉及任何方案预算问题。 

6. 又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/C.2/68/L.46(见第 9 段)。 

7. 决议草案通过后，日本代表发了言(见 A/C.2/68/SR.38)。 

8. 联合国大学校长也发了言(见 A/C.2/68/SR.38)。 

 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L.46(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SR.38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2/68/SR.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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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.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
 
 

9.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： 

  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修正案 
 

 大会， 

 回顾其关于建立联合国大学的 1972 年 12 月 11 日第 2951(XXVII)号决议、

通过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的 1973 年 12 月 6 日第 3081(XXVIII)号决议、以及核准

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修正案的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/225 号决议， 

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大学理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至 24 日举行的第五十九届会

议作出的决定，其中理事会请秘书长依照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第七条向大会第六

十八届会议提议修正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第四条，将理事会的任命成员人数从 24

人减至 12 人， 

 又表示注意到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 2013 年 10 月在巴黎举行

的第一九二届会议就修正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的提议作出的决定，
1
  

 还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应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请求，与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

化组织协商后，依照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第七条提出的修正《章程》的提议， 

 1. 核准以下《联合国大学章程》修正案： 

 (a) 第四条第 1款修正如下： 

“1. 应设立大学理事会(下称‘理事会’)。理事会应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

性，并适当顾及世界主要学术、科学、教育和文化趋势，考虑到各种研究领

域，并有适当比例的年轻学者参加。理事会由 12 名成员组成。成员以个人

身份任职，由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与相关机构和方案包括联合

国训练和研究所* (下称‘训研所’)协商后，并在考虑到有关代表机构意见

的情况下任命。校长应为大学理事会成员。” 

 (b) 第四条第 3款修正如下：  

“3. 任期为六年，前提是在首次依照本条第 1 款任命的成员中，六人的任

期在第三年年底届满，其余六人的任期在第六年年底届满。理事会任何成员

的连续任职时间均不得超过六年。因成员退休需要任命替补人选时，应与理

事会协商。”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，《执行局第一九二届会议通过的决定，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10

月 11 日，巴黎》(第 192 EX/Decisions)，第 43 号决定。 

 
 

 * 依照大会第 1934(XVIII)号决议设立。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RES/64/2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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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决定修正案在联合大学理事会现任任命成员现有任期届满后生效； 

 3. 确认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继续依靠现有任命成员开展工作，不任命新成

员，直到现任任命成员任期届满为止； 

 4. 又确认秘书长下次任命联合国大学理事会新成员时，将适用经修正的

《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章程》第四条第 3 款。 

 

 


